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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暫時權利保護1
 

一、概說 

行政訴訟及訴願程序中，救濟之提起原則而言並不停止行政程序之執行。除此之

外，原告更可能因為其他原因，使得在救濟結果終局確定前，蒙受不利而失去即時救濟

之機會。故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中均設有暫時權利保護制度，以達成有效、即時救濟之

目的。而行政訴訟法中之暫時權利救濟，又可分為停止執行（延宕效力）制度及假扣押、

假處分制度，分別介紹如下。 

二、停止執行（延宕效力） 

訴願法第93條 

不停止執行

向行政法院
聲請（訴願
§93Ⅲ）

優
先
於

依行訴§116Ⅲ
要件處理

不得以「原處分合法性
顯有疑義」為聲請理由
（89年最高行政法院暨
所屬高等行政法院行政
訴訟法律座談會）

撤銷訴願

適用情形

要件

停止執行原處分

效果

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
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

有急迫情事

原處分之執行非為維護
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

訴願程序
中之原處
分停止執行
（訴願§93）

例外

訴願
§93Ⅱ、Ⅲ

原則

訴願§93Ⅰ

向原處分機
關、訴願管
轄機關申請

（訴願§93Ⅱ）

原處分合法性顯有疑
義

或

要件

 

                                                        
1 本節之內容參考自：陳敏，行政法總論，九版，2016年9月，頁1598-1613；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
用，增訂十三版，2015年10月，頁693-96、7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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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法第116條 

原則

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
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行政訴訟繫屬中
（行訴§116Ⅱ）

有急迫情事

對公益無重大影響

要件

必須先向原處分機關
或訴願管轄機關申請
停止執行，否則為權
利無保護必要
當事人不得以「合法
性顯有疑義」（訴願
§93）向行政法院聲
請停止執行

限制

停止執行原處分

效果

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
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有急迫情事

對公益無重大影響

要件

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非顯
無理由

停止執行原處分

效果

不停止執行
（行訴§116Ⅰ）

行政訴訟起訴前
（訴願§93Ⅲ、
行訴§116Ⅲ）

行政訴訟程
序之原處分
停止執行

（行訴§116）

例外

撤銷訴訟、確認
處分無效訴訟
（行訴§116、

§117）

適用情形

   
訴願法第93條 

Ⅰ原行政處分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訴願而停止。 

Ⅱ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

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

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 

Ⅲ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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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法第116條 

Ⅰ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 

Ⅱ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

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

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 

Ⅲ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

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

不在此限。 

Ⅳ行政法院為前二項裁定前，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如原處分或決定機關已依職權或依

聲請停止執行者，應為駁回聲請之裁定。 

Ⅴ停止執行之裁定，得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處分或決定之執行或程序之續行之全部

或部分。 

行政訴訟法第118條 

 停止執行之原因消滅，或有其他情事變更之情形，行政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撤銷停止

執行之裁定。 

行政訴訟法第119條 

 關於停止執行或撤銷停止執行之裁定，得為抗告。   
意義：因行政處分之執行力，原則並不因行政救濟之提起而停止。故在終局之救濟

決定確定前，如欲暫時阻止行政處分之效力，而尋求暫時權利保護者，即須以「停

止執行」（延宕效力）作為暫時權利保護之手段。 

停止執行之標的： 

標的：停止執行所停止者，乃屬阻止行政處分之效力發生。不論係下命處分、形

成處分或確認處分，均有可能影響人民之權利或利益。故而，下命處分、形成處

分或確認處分均得以停止執行。 
            

下命處分：甲機關認定A所有建物為違建，作成命拆除處分。A除提起撤銷

訴願、訴訟外，並得向行政法院聲請裁定停止執行拆除處分，以暫時防止其

建物遭拆除。 

形成處分：乙機關作成廢止處分，廢止B電台之特定頻率使用許可。B提起

撤銷訴願、訴訟，並得向行政法院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該廢止處分，以使其繼

續保有特定頻率之使用許可。 

確認處分：丙機關作成處分確認公務人員C無我國國籍。C提起撤銷訴願、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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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並得向行政法院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該確認處分，以使其繼續保持具有

我國國籍狀態，以避免其服務機關撤銷其公務人員之任用。   
無效處分之停止執行：   
行政訴訟法第117條 

 前條規定，於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準用之。   
 無效行政處分之處分相對人固得提起確認處分無效訴訟，訴請確認該處分自始、

當然、確定不生效力。惟行政處分是否無效，在行政法院判決確定前尚非肯定，

是通常在行政法院判決確認無效前，有繼續執行之可能。故而即便無效處分自始

不生效力，亦有必要賦予原告聲請停止執行之機會，以保障權利，此即行政訴訟

法第117條之由設。 

聲請對象及時期： 

訴願法中之停止執行：訴願繫屬中之情形，訴願人得向訴願管轄機關、原處分機

關（訴願法第93條第2項），或向行政法院（訴願法第93條）申請停止執行之處

分或聲請裁定停止執行。惟依司法實務上89年最高行政法院暨所屬高等行政法院

行政訴訟法律座談會之見解，訴願人逕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時，必須其情況

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者，始得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

行，否則即屬無權利保護必要。 

行政訴訟法中之停止執行：起訴前或行政訴訟繫屬中之情形，由行政法院裁定之。 

要件： 

訴願法第93條第2項之要件：向訴願管轄機關、原處分機關申請者── 

 訴願人如在訴願繫屬中而合乎下列要件類型之一，原處分機關或訴願管轄機關即

得停止執行原處分： 

類型一：本條項前段── 

 僅需「合法性顯有疑義者」。即係指就行政處分之形式觀之，不待調查即足以

懷疑其合法性，尚非行政處分有違法事由即當然構成之。 

類型二：本條項後段── 

原處分之執行將生難以回復之損害：所謂難以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

回復原狀，或回復困難，且在社會一般通念上均不能以金錢估價賠償者而言。 

有急迫情事：所謂急迫情事，則指原處分或決定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

行之虞，且其急迫情事非因可歸責於受處分人之事由所造成而言。 

原處分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必要者。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 觀 人 月 刊 第248期‧ 好書搶鮮閱  
  

40

訴願法第93條第3項之要件：向行政法院申請者── 

 如訴願人於訴願繫屬中向行政法院依訴願法第93條第3項聲請停止執行者，其要

件即與同條第2項之內容相同，合乎類型其一者，行政法院即得裁定停止執行。

惟須注意者係，依89年最高行政法院暨所屬高等行政法院行政訴訟法律座談會之

見解，因於訴願繫屬中聲請停止執行亦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行政訴訟

起訴前」之要件，訴願人亦得依此行政訴訟法之規定聲請行政法院停止執行，惟

其要件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之規定審查，而不得以訴願法第93條第2項

之「原處分合法性顯有疑義」要件聲請。 

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之要件：行政訴訟繫屬中之停止執行── 

 至於行政訴訟繫屬中，原告得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

行。其要件包括： 

行政處分或訴願決定之執行，將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此所謂難以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困難，且在社會一

般通念上均不能以金錢估價賠償者而言，乃與訴願法第93條第2項之解釋相同。 

情事急迫。 

原告之訴於法律上非顯無理由。 

對公益無重大影響。 

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之要件：行政訴訟起訴前之停止執行── 

 又行政訴訟繫屬前，原告除得依訴願法第93條第3項規定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

行外，亦得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之規定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其要件

包括： 

行政處分或訴願決定之執行，將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情事急迫。 

對公益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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